文件二:
延庆县教育委员会市拨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

为加强和规范市级财政对我委所属单位专项拨款的管理水平，结合实际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，望各单位参照执行。

一、专项经费的申请
根据新的办学条件标准，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，认真如实编写专项资金申请文本，上报县教委、县财政局、市教委和市财政局。

二、专项经费的使用
依据市教委、市财政局批准的专项资金预算，严格按照批复各项，组织购置实施。实施方法分为从政府采购和非政府采购。总的原则是专款专用，严禁挪用专款。专款不足部分可用自有资金予以弥补；专款剩余部分，可经过县教委、县财政局向市教委、市财政局提出重新立项、申请，待批复后继续使用，严禁私自调剂。

三、账务处理
1、各单位收到市拨专款后依据开户银行提供的《财政直接支付凭证》收帐通知联，进行账务处理。会计分录为：

借：银行存款

  贷：财政补助收入——教育附加费（教育事业费）

2、进行支付后，依据原始票据进行账务处理，会计分录为：

借：事业支出——教育附加费支出（教育事业费支出）——维修费（设备购置费）

  贷：银行存款

3、政府采购款项，依据供货单位开局的票据，经与市拨专款指标文件核对无误后进行账务处理。会计分录为：

借：事业支出——教育附加费支出（教育事业费支出）——维修费（设备购置费）

  贷：财政补助收入——教育附加费（教育事业费）

4、支出完毕后，形成固定资产的，纳入固定资产进行管理，依据入库单，同时另行账务处理，会计分录为：

借：固定资产

  贷：固定资产基金

四、年末对市拨专项资金进行清理，另建市拨专款收支辅助帐，帐簿采用多栏式活页帐，详细登录各专项资金的收入时间、支出情况，应与市、县、财政部分批复数额一致，可略有突破，以备财政、教育、审计部门清查。

此规定由延庆县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六年五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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